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貸款服務轉移通知

從[日期]起，您的抵押貸款服務將被轉移。這表示自該日期起，將由新的服務商

向您收取抵押貸款的付款。您抵押貸款的其他事項不變。

目前是由[原服務商的名稱 ]收取您的付款。從 [日期]起，[原服務商的名稱 ]不再接收
您的付款。

今後將由[新服務商的名稱 ]收取您的付款。[新服務商的名稱]將從[日期]起開始接收

您的付款。 

[日期]當天或之後到期的所有付款應付給 [新服務商的名稱 ]，地址是：[新服務商的

地址]。

如果您對您的抵押貸款或這次移交有任何問題要問原服務商[原服務商的名稱 ]或新
服務商[新服務商的名稱 ]，請按下面的資訊與他們聯絡：

原服務商：  
[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 ] 

新服務商：
 
[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 ]


根據聯邦法律，在貸款服務轉移生效日期後60天內，新服務商不得將原服務商在

到期日當天或之前收到的貸款付款視為逾期，且不得向您收取延誤費。 

[原服務商的名稱] 日期  

[和] [或]  

[新服務商的名稱] 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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